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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两性平等而采取的措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

别规定》、《山西省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山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及有关

法律法规文件规定，为维护和保障女职工的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更好地发挥女职工在公

司生产经营、改革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促进女职工与企业共同发展，公司相关制度中明确

规定女职工权益，针对女职工合法权益、特殊利益方面做了规定。

一 、 女职工劳动权益保护

1、 公司女职工与男职工同工同酬，在晋职、晋级、评定专业技术职务等方面，享受福利

待遇方面男女平等；

2、 公司不得以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为由，降低女职工工资、调整工作岗位或单方

解除劳动合同。正常工作调动或女职工因怀孕、产假、哺乳等原因调整到新的适合其从事

的劳动工作时，公司任何部门不得拒绝接收；

3、 公司不得安排女职工从事国家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其他女职工禁忌从

事的劳动。并不得安排女职工在孕期、经期、哺乳期从事《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里

要求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

二 、 女职工特殊利益保护

1、禁止安排女职工从事国家规定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

2、禁止安排怀孕和哺乳期的女职工，从事影响胎儿或婴儿健康的有毒有害作业，及国家

规定的超过劳动强度的劳动。

3、公司要宣传普及女职工劳动卫生保健知识，加强女职工劳动保护教育，建立健全女职

工在经期，怀孕期，产期，哺乳期，更年期的保健制度。

4、女职工在怀孕期间，不得在正常劳动时间以外延长劳动时间。原从事容易引起流产，

早产的工作，以及经医务部门证明不宜从事原工作的女职工，应暂时调做其他工作或予以

减轻劳动量。

5、对怀孕反应特别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的女职工，经医疗机构证明应酌情减轻其工作量，

如无法正常工作需要卧床休息的，可根据医疗机构证明给予其休息时间，休息期间享受病

假待遇。

6、对有过两次以上流产史又无子女的女职工再次怀孕的，根据医疗机构相关证明，怀孕

期应给予人文照顾，减轻工作，如根据医疗机构证明需要卧床休养的，可给予休息保胎。

休息期间享受病假待遇。



7、女职工在怀孕期间，给予产检假。1-7个月给予1天/月，8个月以上给予2天/月，算

作正常劳动时间。

8、怀孕7个月以上(含7个月)的女职工，不得安排其从事夜班劳动。

9、怀孕满7个月的女职工上班确有困难，经本人申请，且工作许可，领导批准，可请产

前假。

10、对符合计划生育规定的女职工，产假按下列情况确定，按自然天数计算，包括法定节

假日。

1)正常生育者，给予产假158天，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

2)生育时遇有难产的，增加30天产假。多胞胎生育者，每多生育一个婴儿，增加产假15

天。

3)对哺乳未满1周岁婴儿的女职工，用人单位不得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用

人单位应当在每天的劳动时间内为哺乳期女职工安排1小时哺乳时间；女职工生育多胞胎

的，每多哺乳1个婴儿每天增加1小时哺乳时间。哺乳时间和在本单位内为哺乳往返途

中的时间，视同其正常劳动并支付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

4)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女方享受八十日的奖励假，男方享受十五日的

陪产假。在规定假期内照发工资，不影响福利待遇和全勤评奖。

11、待遇规定：

1)女职工享受的产假、生育奖励假等假期期间，应当视同其正常劳动并支付正常工作时

间的工资。

2)女职工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对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

均工资的标准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对未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女职工产假前工资的标准

由用人单位支付。

3)女职工生育或者流产的医疗费用，按照生育保险规定的项目和标准，对已经参加生育

保险的，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对未参加生育保险的，由用人单位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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